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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水 务 局 文 件

〔C〕
〔公开〕

富水建议复函〔4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62 号
建议答复的函

张寿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荞地山村修建水窖的建议》建议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由县水务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实地探勘，

修建 20m³水窖 80座”的建议。

水窖属于“五小水利”，属于农田水利范畴，水务局履行的

农田水利职能职责已在 2019年机构改革后划归县农业农村局，

水务局不再履行此项职能，由于县级财政体量较小，县级无法

安排资金实施，建议农业农村局给予解决。

感谢您对水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

的意见建议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水务局

2025年 6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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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张树林，138****2500）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水务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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